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文件

　津工商市字〔2007〕29号　　　　　　 签发人：王海福　

关于命名天津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

544家企业为“2006—2007年度守合同

重信用单位”的请示

市政府：

根据市政府津政发〔1985〕78号文件精神，按照《关于认真做好2006——2007年度“守合同、重信用”单位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（津工商市字〔2007〕18号）规定的程序，经各工商分局初审考核，市工商局复审合格，并经向社会公示，现将拟命名为“2006——2007年度守合同、重信用单位”的天津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544家企业名单报上。

请批示。

附件：“2006—2007年度守合同重信用单位”名单

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

（联系人：王同杰；联系电话：84493625）

主题词：经济管理　命名　信誉单位  请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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